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6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羅聖博  

            覃治平  

被      告  郭儒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謝孟羽律師

被      告  李如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

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

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

金額（次序7）超過新臺幣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甚明。

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

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包括併案執行費均應予

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有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

1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訴之聲明一變更為：本院112年度

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

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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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

同）6,146,473元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

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88頁）。揆

諸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

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

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

訴，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

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台灣金融

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3年5

月22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3年7月1

日實行分配，原告於113年6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並於113

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民事起

訴狀、113年5月31日台灣金服公司函暨函附系爭分配表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第17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系爭執行事件全卷宗查閱屬實，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

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郭儒鈞對被告李如英如系爭分配表次序7所示之債權原

本及執行費債權，據以聲請本件強制執行及參與分配，然為

原告所否認，認其等上開債權均不存在，是以，上開債權是

否存在顯將影響原告得獲分配之金額，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

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

去之，是本件起訴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5月22日作成系爭分配表，並原訂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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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7月l日實行分配，原告受有分配為9,400,900元。惟系爭

分配表次序7之債權人即被告郭儒鈞分配金額6,146,473元，

該債權之本金高達3,690,000元，除無約定利息外，且其所

擔保之債權已於99年12月31日即屆清償期，迄今均未行使相

關抵押權利。且被告郭儒鈞於96年10月18日為該抵押權之登

記時，被告李如英即無法清償對原告之債務且有脫產疑義，

業經原告聲請假扣押裁定，並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之登

記，被告郭儒鈞之債權是否存在實有疑問，且涉有損害原告

債權之嫌疑。

　㈡退步言之，縱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原告否

認之），惟被告郭儒鈞與被告李如英間既未約定利息，則其

利息債權自應剔除其所分配之利息債權改分配予原告。再退

步言之，依民法第861條第1項規定，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

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

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

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

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

剔除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

費、確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不存在等情。並

聲明：㈠系爭執行事件囑託台灣金服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

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

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

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

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㈡確認被告郭儒鈞就被告李如英所

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96年10月18日，以臺北縣新店地

政事務所店中登字第010010號收件所設定3,690,000元之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郭儒鈞與訴外人郭儒釗為姐弟，被告李如英則為郭儒釗

之配偶，因郭儒釗於94年5月19日成立傑訊全球通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傑訊公司），原告於傑訊公司成立之初授

信予該公司80,000,000元，並由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為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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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人，然傑訊公司成立以來多次財務緊張，經郭儒釗與被

告李如英商量後，遂由被告李如英出面向被告郭儒鈞借款週

轉。被告郭儒鈞之配偶先於95年8月17日在其住所提供現金

1,000,000元予被告李如英，被告郭儒鈞遂要求郭儒釗應以

傑訊公司開立票面金額1,000,000元之支票作為擔保。95年8

月至11月間，被告李如英再向被告郭儒鈞借款300,000元，

雙方亦於被告郭儒鈞之住處以現金交付。然傑訊公司之營運

狀況並未好轉，被告李如英復向被告郭儒鈞借款，被告郭儒

鈞以標會標得之現金分別於95年11月20日借款1,159,200

元、96年7月20日借款1,224,000元予被告李如英。於96年8

月17日前，郭儒釗告知其先前提供予被告郭儒鈞作為擔保之

支票會跳票，懇請被告郭儒鈞不要存入銀行，渠等會想辦法

還款，惟於96年8月起，被告郭儒鈞屢次向郭儒釗、被告李

如英催討借款均未果，因被告李如英無法償還債務之前4筆

本金加總約3,683,200元之債務，且之間尚有一些小額借

款，經協商後，雙方同意以3,690,000元作為借貸金額，並

約定清償期99年12月31日（下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

權），並簽立借款契約書，約定以被告李如英提供其名下如

附表1-1、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抵押權

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其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被告李如

英遂於96年10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二次序抵押權（下

稱系爭抵押權）登記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債權金額為3,690,

000元、清償日為99年12月31日），然於清償屆期後，被告

郭儒鈞考量親情間之關係，且尚無急用，同時系爭不動產已

遭原告聲請假扣押登記，故被告郭儒鈞未聲請強制執行。又

被告郭儒鈞之住處於106年間失火，導致他項權利證明書、

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均因此滅失。

　㈡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

時，被告郭儒鈞經本院通知參與分配，然因他項權利證明

書、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已滅失，被告郭儒鈞收到

上開通知後，遂於112年9月間至被告李如英家中，由被告郭

儒鈞補行製作借款契約書，並由被告郭儒鈞、李如英蓋章，

後被告郭儒鈞以112年9月22日民事聲明參與分配狀並檢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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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向本院聲請參與分配，並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補

發他項權利證明書後，以113年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向本院民

事執行處陳報他項權利證明書，並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

分配，又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

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

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甚明。至民法第861條第1項

部分由法官卓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

狀，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

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

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

分配表異議之訴。但異議人已依同一事由就有爭執之債權先

行提起其他訴訟者，毋庸再行起訴，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

決實行分配，強制執行第39條、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

存在，且系爭分配表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

（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

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等情，固提出台灣金服

公司函及函附系爭分配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

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民事聲明異議狀、被告

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

17至47頁），然該等證據尚無從逕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

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甚明。至被告郭儒鈞遲未

行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衡以被告間具姻親關係，或有親

情或資金需求緩急等其他考量，尚不能僅憑遲未行使系爭抵

押權相關權利逕自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

元借款債權不存在。

　㈢本件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

權存在等節，業經其提出戶籍謄本、公司登記查詢資料、被

告李如英與原告銀行之貸款契約、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

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系爭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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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

聲明參與分配狀（含附件資料）、他項權利證明書、被告李

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等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113至117頁、第131至173頁、第183至222頁）。且就

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及系

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發生之經過等節，被告李如英及被

告郭儒鈞於本院審理時均始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287至2

91頁、第297至304頁）。又查系爭抵押權抵押權為普通抵押

權，且於96年10月18日設定登記，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

日為原告始查封登記一節，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

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

至41頁）。再查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本

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9月5日函通知抵押權人被告郭儒鈞，

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一情，有前揭原告11

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

5日函、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在卷可

稽。末查，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一情，亦有前

揭被告李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在卷可

考。衡以系爭抵押權早於96年10月18日已為登記，原告就系

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登記，原告直至於112年6月

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

年，則本件情形顯與一般面臨強制執行事後製造假債權參與

分配之情形不同。再者，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更明白自承系爭

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業

已於106年間失火滅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

約書係於112年9月間補行製作一事在卷（見本院卷第97

頁），並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615號民事判決以證

明曾發生火災一情（見本院卷第175至182頁），亦與一般製

造假債權者多半偽稱所提出者為原始文件有所不同。綜衡卷

內事證，堪認被告抗辯應具相當可信度。參酌卷內事證，應

足堪認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

在。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

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部分、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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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均核屬

無據，應予駁回。

　㈣按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

行抵押權之費用。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得優先受

償之利息、遲延利息、一年或不及一年定期給付之違約金債

權，以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

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為限，民法第861條規定甚明。按

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應包括遲延利息在內，且不以登

記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239號裁定要旨參照）。

經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

並約定利息云云。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

利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

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觀諸

卷附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

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堪認「利息

（率）：無」、「遲延利息（率）：無」記載，並非當然可

解釋為免除該利息之特約，至多僅表示無特別約定利率之

意，原告遽以該等記載表示系爭抵押權未約定利息云云，並

非可採。是以系爭分配表以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尚

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

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

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

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

剔除等語。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

中利息部分為2,456,473元，係以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

本金及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自99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4月2

3日之遲延利息，有系爭分配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2

4頁）。惟依民法第861條第2項規定，遲延利息應僅於抵押

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

序中發生者得優先受償，是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

利息或遲延利息，於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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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日前超過五年之利息，自無從優先受償。是以系爭分配表

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應僅能計算自1

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計算式

如附表2），超過部分之利息應予剔除。

　⒊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

部分無庸剔除，業如前述。又因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

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第1

項及修正前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

額數標準第4條規定，執行費係依執行債權徵收0.008，併案

執行費29,520元既僅依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計費（計

算式：3,690,000元×8％＝295,200元），自亦無庸剔除。

　㈤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

既然存在，且僅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

030,881元可優先受償，則可優先受償部分合計應為4,720,8

81元(本金3,690,000元＋利息1,030,881元＝4,720,881

元）。從而，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部分，原告依強制執行法

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就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

配金額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核屬有據，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含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

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至原告另請求應將前揭剔除部分改分配予原告，惟前揭金額

剔除後，應如何重新分配，應由系爭執行事件參酌具體情事

另行變更，原告該部分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系爭

執行事件於113年8月19日製作之系爭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

委託台灣金服公司製作之系爭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

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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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表1-1：

附表1-2：

附表2：

  

建物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

人

新北市○○區○

○段0000○號

新永國光路10

5號4樓

四層：88.17 全部 李如英

土地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2.55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8.56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255.19 7/100 李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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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6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羅聖博  
            覃治平  
被      告  郭儒鈞  




訴訟代理人  謝孟羽律師
被      告  李如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新臺幣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包括併案執行費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有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訴之聲明一變更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6,146,473元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88頁）。揆諸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3年5月22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3年7月1日實行分配，原告於113年6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並於113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民事起訴狀、113年5月31日台灣金服公司函暨函附系爭分配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第17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全卷宗查閱屬實，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對被告李如英如系爭分配表次序7所示之債權原本及執行費債權，據以聲請本件強制執行及參與分配，然為原告所否認，認其等上開債權均不存在，是以，上開債權是否存在顯將影響原告得獲分配之金額，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本件起訴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5月22日作成系爭分配表，並原訂於113年7月l日實行分配，原告受有分配為9,400,900元。惟系爭分配表次序7之債權人即被告郭儒鈞分配金額6,146,473元，該債權之本金高達3,690,000元，除無約定利息外，且其所擔保之債權已於99年12月31日即屆清償期，迄今均未行使相關抵押權利。且被告郭儒鈞於96年10月18日為該抵押權之登記時，被告李如英即無法清償對原告之債務且有脫產疑義，業經原告聲請假扣押裁定，並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之登記，被告郭儒鈞之債權是否存在實有疑問，且涉有損害原告債權之嫌疑。
　㈡退步言之，縱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原告否認之），惟被告郭儒鈞與被告李如英間既未約定利息，則其利息債權自應剔除其所分配之利息債權改分配予原告。再退步言之，依民法第861條第1項規定，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剔除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確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不存在等情。並聲明：㈠系爭執行事件囑託台灣金服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㈡確認被告郭儒鈞就被告李如英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96年10月18日，以臺北縣新店地政事務所店中登字第010010號收件所設定3,690,000元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郭儒鈞與訴外人郭儒釗為姐弟，被告李如英則為郭儒釗之配偶，因郭儒釗於94年5月19日成立傑訊全球通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傑訊公司），原告於傑訊公司成立之初授信予該公司80,000,000元，並由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為連帶保證人，然傑訊公司成立以來多次財務緊張，經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商量後，遂由被告李如英出面向被告郭儒鈞借款週轉。被告郭儒鈞之配偶先於95年8月17日在其住所提供現金1,000,000元予被告李如英，被告郭儒鈞遂要求郭儒釗應以傑訊公司開立票面金額1,000,000元之支票作為擔保。95年8月至11月間，被告李如英再向被告郭儒鈞借款300,000元，雙方亦於被告郭儒鈞之住處以現金交付。然傑訊公司之營運狀況並未好轉，被告李如英復向被告郭儒鈞借款，被告郭儒鈞以標會標得之現金分別於95年11月20日借款1,159,200元、96年7月20日借款1,224,000元予被告李如英。於96年8月17日前，郭儒釗告知其先前提供予被告郭儒鈞作為擔保之支票會跳票，懇請被告郭儒鈞不要存入銀行，渠等會想辦法還款，惟於96年8月起，被告郭儒鈞屢次向郭儒釗、被告李如英催討借款均未果，因被告李如英無法償還債務之前4筆本金加總約3,683,200元之債務，且之間尚有一些小額借款，經協商後，雙方同意以3,690,000元作為借貸金額，並約定清償期99年12月31日（下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簽立借款契約書，約定以被告李如英提供其名下如附表1-1、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其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被告李如英遂於96年10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二次序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登記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債權金額為3,690,000元、清償日為99年12月31日），然於清償屆期後，被告郭儒鈞考量親情間之關係，且尚無急用，同時系爭不動產已遭原告聲請假扣押登記，故被告郭儒鈞未聲請強制執行。又被告郭儒鈞之住處於106年間失火，導致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均因此滅失。
　㈡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時，被告郭儒鈞經本院通知參與分配，然因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已滅失，被告郭儒鈞收到上開通知後，遂於112年9月間至被告李如英家中，由被告郭儒鈞補行製作借款契約書，並由被告郭儒鈞、李如英蓋章，後被告郭儒鈞以112年9月22日民事聲明參與分配狀並檢附該契約書向本院聲請參與分配，並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補發他項權利證明書後，以113年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向本院民事執行處陳報他項權利證明書，並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又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甚明。至民法第861條第1項部分由法官卓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但異議人已依同一事由就有爭執之債權先行提起其他訴訟者，毋庸再行起訴，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實行分配，強制執行第39條、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且系爭分配表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等情，固提出台灣金服公司函及函附系爭分配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民事聲明異議狀、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47頁），然該等證據尚無從逕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甚明。至被告郭儒鈞遲未行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衡以被告間具姻親關係，或有親情或資金需求緩急等其他考量，尚不能僅憑遲未行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逕自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
　㈢本件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等節，業經其提出戶籍謄本、公司登記查詢資料、被告李如英與原告銀行之貸款契約、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含附件資料）、他項權利證明書、被告李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7頁、第131至173頁、第183至222頁）。且就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及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發生之經過等節，被告李如英及被告郭儒鈞於本院審理時均始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287至291頁、第297至304頁）。又查系爭抵押權抵押權為普通抵押權，且於96年10月18日設定登記，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原告始查封登記一節，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再查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9月5日函通知抵押權人被告郭儒鈞，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一情，有前揭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在卷可稽。末查，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一情，亦有前揭被告李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在卷可考。衡以系爭抵押權早於96年10月18日已為登記，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登記，原告直至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則本件情形顯與一般面臨強制執行事後製造假債權參與分配之情形不同。再者，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更明白自承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業已於106年間失火滅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係於112年9月間補行製作一事在卷（見本院卷第97頁），並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615號民事判決以證明曾發生火災一情（見本院卷第175至182頁），亦與一般製造假債權者多半偽稱所提出者為原始文件有所不同。綜衡卷內事證，堪認被告抗辯應具相當可信度。參酌卷內事證，應足堪認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部分、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均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按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得優先受償之利息、遲延利息、一年或不及一年定期給付之違約金債權，以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為限，民法第861條規定甚明。按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應包括遲延利息在內，且不以登記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239號裁定要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約定利息云云。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觀諸卷附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堪認「利息（率）：無」、「遲延利息（率）：無」記載，並非當然可解釋為免除該利息之特約，至多僅表示無特別約定利率之意，原告遽以該等記載表示系爭抵押權未約定利息云云，並非可採。是以系爭分配表以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尚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等語。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為2,456,473元，係以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本金及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自99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4月23日之遲延利息，有系爭分配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24頁）。惟依民法第861條第2項規定，遲延利息應僅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得優先受償，是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利息或遲延利息，於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日前超過五年之利息，自無從優先受償。是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應僅能計算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計算式如附表2），超過部分之利息應予剔除。
　⒊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無庸剔除，業如前述。又因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第1項及修正前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4條規定，執行費係依執行債權徵收0.008，併案執行費29,520元既僅依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計費（計算式：3,690,000元×8％＝295,200元），自亦無庸剔除。
　㈤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既然存在，且僅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可優先受償，則可優先受償部分合計應為4,720,881元(本金3,690,000元＋利息1,030,881元＝4,720,881元）。從而，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部分，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就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含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至原告另請求應將前揭剔除部分改分配予原告，惟前揭金額剔除後，應如何重新分配，應由系爭執行事件參酌具體情事另行變更，原告該部分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8月19日製作之系爭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服公司製作之系爭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表1-1：
		建物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永國光路105號4樓

		四層：88.17

		全部

		李如英









附表1-2：
		土地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2.55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8.56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255.19

		7/100

		李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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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6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羅聖博  

            覃治平  

被      告  郭儒鈞  





訴訟代理人  謝孟羽律師

被      告  李如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

    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

    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

    金額（次序7）超過新臺幣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甚明。查

    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

    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

    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包括併案執行費均應予剔

    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有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11

    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訴之聲明一變更為：本院112年度司

    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

    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

    ）6,146,473元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均

    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88頁）。揆諸

    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

    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

    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

    訴，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

    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台灣金融

    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3年5

    月22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3年7月1

    日實行分配，原告於113年6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並於113

    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民事起

    訴狀、113年5月31日台灣金服公司函暨函附系爭分配表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第17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系爭執行事件全卷宗查閱屬實，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

    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郭儒鈞對被告李如英如系爭分配表次序7所示之債權原

    本及執行費債權，據以聲請本件強制執行及參與分配，然為

    原告所否認，認其等上開債權均不存在，是以，上開債權是

    否存在顯將影響原告得獲分配之金額，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

    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

    去之，是本件起訴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5月22日作成系爭分配表，並原訂於113

    年7月l日實行分配，原告受有分配為9,400,900元。惟系爭

    分配表次序7之債權人即被告郭儒鈞分配金額6,146,473元，

    該債權之本金高達3,690,000元，除無約定利息外，且其所

    擔保之債權已於99年12月31日即屆清償期，迄今均未行使相

    關抵押權利。且被告郭儒鈞於96年10月18日為該抵押權之登

    記時，被告李如英即無法清償對原告之債務且有脫產疑義，

    業經原告聲請假扣押裁定，並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之登記

    ，被告郭儒鈞之債權是否存在實有疑問，且涉有損害原告債

    權之嫌疑。

　㈡退步言之，縱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原告否

    認之），惟被告郭儒鈞與被告李如英間既未約定利息，則其

    利息債權自應剔除其所分配之利息債權改分配予原告。再退

    步言之，依民法第861條第1項規定，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

    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

    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

    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

    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剔

    除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

    、確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不存在等情。並聲

    明：㈠系爭執行事件囑託台灣金服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

    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

    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

    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

    全部改分配予原告；㈡確認被告郭儒鈞就被告李如英所有如

    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96年10月18日，以臺北縣新店地政事

    務所店中登字第010010號收件所設定3,690,000元之抵押權

    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郭儒鈞與訴外人郭儒釗為姐弟，被告李如英則為郭儒釗

    之配偶，因郭儒釗於94年5月19日成立傑訊全球通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傑訊公司），原告於傑訊公司成立之初授

    信予該公司80,000,000元，並由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為連帶

    保證人，然傑訊公司成立以來多次財務緊張，經郭儒釗與被

    告李如英商量後，遂由被告李如英出面向被告郭儒鈞借款週

    轉。被告郭儒鈞之配偶先於95年8月17日在其住所提供現金1

    ,000,000元予被告李如英，被告郭儒鈞遂要求郭儒釗應以傑

    訊公司開立票面金額1,000,000元之支票作為擔保。95年8月

    至11月間，被告李如英再向被告郭儒鈞借款300,000元，雙

    方亦於被告郭儒鈞之住處以現金交付。然傑訊公司之營運狀

    況並未好轉，被告李如英復向被告郭儒鈞借款，被告郭儒鈞

    以標會標得之現金分別於95年11月20日借款1,159,200元、9

    6年7月20日借款1,224,000元予被告李如英。於96年8月17日

    前，郭儒釗告知其先前提供予被告郭儒鈞作為擔保之支票會

    跳票，懇請被告郭儒鈞不要存入銀行，渠等會想辦法還款，

    惟於96年8月起，被告郭儒鈞屢次向郭儒釗、被告李如英催

    討借款均未果，因被告李如英無法償還債務之前4筆本金加

    總約3,683,200元之債務，且之間尚有一些小額借款，經協

    商後，雙方同意以3,690,000元作為借貸金額，並約定清償

    期99年12月31日（下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簽

    立借款契約書，約定以被告李如英提供其名下如附表1-1、1

    -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被告郭儒

    鈞擔保其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被告李如英遂於96年1

    0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二次序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

    權）登記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債權金額為3,690,000元、清

    償日為99年12月31日），然於清償屆期後，被告郭儒鈞考量

    親情間之關係，且尚無急用，同時系爭不動產已遭原告聲請

    假扣押登記，故被告郭儒鈞未聲請強制執行。又被告郭儒鈞

    之住處於106年間失火，導致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

    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均因此滅失。

　㈡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時

    ，被告郭儒鈞經本院通知參與分配，然因他項權利證明書、

    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已滅失，被告郭儒鈞收到上開

    通知後，遂於112年9月間至被告李如英家中，由被告郭儒鈞

    補行製作借款契約書，並由被告郭儒鈞、李如英蓋章，後被

    告郭儒鈞以112年9月22日民事聲明參與分配狀並檢附該契約

    書向本院聲請參與分配，並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補發他

    項權利證明書後，以113年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向本院民事執

    行處陳報他項權利證明書，並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

    ，又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是表

    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

    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甚明。至民法第861條第1項部分

    由法官卓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

    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

    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

    配表異議之訴。但異議人已依同一事由就有爭執之債權先行

    提起其他訴訟者，毋庸再行起訴，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

    實行分配，強制執行第39條、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

    在，且系爭分配表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

    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

    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等情，固提出台灣金服

    公司函及函附系爭分配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

    、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民事聲明異議狀、被告郭

    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7

    至47頁），然該等證據尚無從逕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

    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甚明。至被告郭儒鈞遲未行

    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衡以被告間具姻親關係，或有親情

    或資金需求緩急等其他考量，尚不能僅憑遲未行使系爭抵押

    權相關權利逕自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

    借款債權不存在。

　㈢本件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

    存在等節，業經其提出戶籍謄本、公司登記查詢資料、被告

    李如英與原告銀行之貸款契約、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

    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系爭3,690,0

    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

    參與分配狀（含附件資料）、他項權利證明書、被告李如英

    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13至117頁、第131至173頁、第183至222頁）。且就對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及系爭3,6

    90,000元借款債權發生之經過等節，被告李如英及被告郭儒

    鈞於本院審理時均始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287至291頁、

    第297至304頁）。又查系爭抵押權抵押權為普通抵押權，且

    於96年10月18日設定登記，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原

    告始查封登記一節，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

    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

    ）。再查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

    執行處以112年9月5日函通知抵押權人被告郭儒鈞，被告郭

    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一情，有前揭原告112年6月

    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

    、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在卷可稽。末查

    ，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一情，亦有前揭被告李

    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在卷可考。衡以系

    爭抵押權早於96年10月18日已為登記，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於

    96年10月26日為查封登記，原告直至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

    請強制執行，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則本件情

    形顯與一般面臨強制執行事後製造假債權參與分配之情形不

    同。再者，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更明白自承系爭抵押權所擔保

    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業已於106年間失

    火滅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係於112年

    9月間補行製作一事在卷（見本院卷第97頁），並提出臺灣

    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615號民事判決以證明曾發生火災一情

    （見本院卷第175至182頁），亦與一般製造假債權者多半偽

    稱所提出者為原始文件有所不同。綜衡卷內事證，堪認被告

    抗辯應具相當可信度。參酌卷內事證，應足堪認定系爭抵押

    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從而，本件原

    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

    債權不存在部分、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

    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均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

　㈣按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

    行抵押權之費用。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得優先受

    償之利息、遲延利息、一年或不及一年定期給付之違約金債

    權，以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

    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為限，民法第861條規定甚明。按

    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應包括遲延利息在內，且不以登

    記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239號裁定要旨參照）。

    經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

    約定利息云云。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

    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

    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觀諸卷

    附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

    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堪認「利息（率

    ）：無」、「遲延利息（率）：無」記載，並非當然可解釋

    為免除該利息之特約，至多僅表示無特別約定利率之意，原

    告遽以該等記載表示系爭抵押權未約定利息云云，並非可採

    。是以系爭分配表以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尚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

    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

    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

    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

    剔除等語。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

    中利息部分為2,456,473元，係以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

    本金及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自99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4月23

    日之遲延利息，有系爭分配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24

    頁）。惟依民法第861條第2項規定，遲延利息應僅於抵押權

    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

    中發生者得優先受償，是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利

    息或遲延利息，於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

    日前超過五年之利息，自無從優先受償。是以系爭分配表次

    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應僅能計算自107

    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計算式如

    附表2），超過部分之利息應予剔除。

　⒊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

    部分無庸剔除，業如前述。又因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

    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第1

    項及修正前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

    額數標準第4條規定，執行費係依執行債權徵收0.008，併案

    執行費29,520元既僅依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計費（計

    算式：3,690,000元×8％＝295,200元），自亦無庸剔除。

　㈤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既

    然存在，且僅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

    0,881元可優先受償，則可優先受償部分合計應為4,720,881

    元(本金3,690,000元＋利息1,030,881元＝4,720,881元）。從

    而，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部分，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

    1項前段請求就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超

    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含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

    行費29,520元），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至原告另請求應將前揭剔除部分改分配予原告，惟前揭金額

    剔除後，應如何重新分配，應由系爭執行事件參酌具體情事

    另行變更，原告該部分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系爭

    執行事件於113年8月19日製作之系爭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

    委託台灣金服公司製作之系爭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

    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表1-1：

建物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永國光路105號4樓 四層：88.17 全部 李如英 



附表1-2：

土地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2.55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8.56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255.19 7/100 李如英 



附表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6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羅聖博  
            覃治平  
被      告  郭儒鈞  




訴訟代理人  謝孟羽律師
被      告  李如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新臺幣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包括併案執行費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有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訴之聲明一變更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6,146,473元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88頁）。揆諸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3年5月22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3年7月1日實行分配，原告於113年6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並於113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民事起訴狀、113年5月31日台灣金服公司函暨函附系爭分配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第17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全卷宗查閱屬實，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對被告李如英如系爭分配表次序7所示之債權原本及執行費債權，據以聲請本件強制執行及參與分配，然為原告所否認，認其等上開債權均不存在，是以，上開債權是否存在顯將影響原告得獲分配之金額，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本件起訴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5月22日作成系爭分配表，並原訂於113年7月l日實行分配，原告受有分配為9,400,900元。惟系爭分配表次序7之債權人即被告郭儒鈞分配金額6,146,473元，該債權之本金高達3,690,000元，除無約定利息外，且其所擔保之債權已於99年12月31日即屆清償期，迄今均未行使相關抵押權利。且被告郭儒鈞於96年10月18日為該抵押權之登記時，被告李如英即無法清償對原告之債務且有脫產疑義，業經原告聲請假扣押裁定，並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之登記，被告郭儒鈞之債權是否存在實有疑問，且涉有損害原告債權之嫌疑。
　㈡退步言之，縱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原告否認之），惟被告郭儒鈞與被告李如英間既未約定利息，則其利息債權自應剔除其所分配之利息債權改分配予原告。再退步言之，依民法第861條第1項規定，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剔除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確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不存在等情。並聲明：㈠系爭執行事件囑託台灣金服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㈡確認被告郭儒鈞就被告李如英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96年10月18日，以臺北縣新店地政事務所店中登字第010010號收件所設定3,690,000元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郭儒鈞與訴外人郭儒釗為姐弟，被告李如英則為郭儒釗之配偶，因郭儒釗於94年5月19日成立傑訊全球通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傑訊公司），原告於傑訊公司成立之初授信予該公司80,000,000元，並由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為連帶保證人，然傑訊公司成立以來多次財務緊張，經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商量後，遂由被告李如英出面向被告郭儒鈞借款週轉。被告郭儒鈞之配偶先於95年8月17日在其住所提供現金1,000,000元予被告李如英，被告郭儒鈞遂要求郭儒釗應以傑訊公司開立票面金額1,000,000元之支票作為擔保。95年8月至11月間，被告李如英再向被告郭儒鈞借款300,000元，雙方亦於被告郭儒鈞之住處以現金交付。然傑訊公司之營運狀況並未好轉，被告李如英復向被告郭儒鈞借款，被告郭儒鈞以標會標得之現金分別於95年11月20日借款1,159,200元、96年7月20日借款1,224,000元予被告李如英。於96年8月17日前，郭儒釗告知其先前提供予被告郭儒鈞作為擔保之支票會跳票，懇請被告郭儒鈞不要存入銀行，渠等會想辦法還款，惟於96年8月起，被告郭儒鈞屢次向郭儒釗、被告李如英催討借款均未果，因被告李如英無法償還債務之前4筆本金加總約3,683,200元之債務，且之間尚有一些小額借款，經協商後，雙方同意以3,690,000元作為借貸金額，並約定清償期99年12月31日（下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簽立借款契約書，約定以被告李如英提供其名下如附表1-1、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其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被告李如英遂於96年10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二次序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登記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債權金額為3,690,000元、清償日為99年12月31日），然於清償屆期後，被告郭儒鈞考量親情間之關係，且尚無急用，同時系爭不動產已遭原告聲請假扣押登記，故被告郭儒鈞未聲請強制執行。又被告郭儒鈞之住處於106年間失火，導致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均因此滅失。
　㈡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時，被告郭儒鈞經本院通知參與分配，然因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已滅失，被告郭儒鈞收到上開通知後，遂於112年9月間至被告李如英家中，由被告郭儒鈞補行製作借款契約書，並由被告郭儒鈞、李如英蓋章，後被告郭儒鈞以112年9月22日民事聲明參與分配狀並檢附該契約書向本院聲請參與分配，並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補發他項權利證明書後，以113年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向本院民事執行處陳報他項權利證明書，並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又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甚明。至民法第861條第1項部分由法官卓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但異議人已依同一事由就有爭執之債權先行提起其他訴訟者，毋庸再行起訴，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實行分配，強制執行第39條、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且系爭分配表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等情，固提出台灣金服公司函及函附系爭分配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民事聲明異議狀、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47頁），然該等證據尚無從逕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甚明。至被告郭儒鈞遲未行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衡以被告間具姻親關係，或有親情或資金需求緩急等其他考量，尚不能僅憑遲未行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逕自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
　㈢本件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等節，業經其提出戶籍謄本、公司登記查詢資料、被告李如英與原告銀行之貸款契約、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含附件資料）、他項權利證明書、被告李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7頁、第131至173頁、第183至222頁）。且就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及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發生之經過等節，被告李如英及被告郭儒鈞於本院審理時均始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287至291頁、第297至304頁）。又查系爭抵押權抵押權為普通抵押權，且於96年10月18日設定登記，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原告始查封登記一節，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再查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9月5日函通知抵押權人被告郭儒鈞，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一情，有前揭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在卷可稽。末查，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一情，亦有前揭被告李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在卷可考。衡以系爭抵押權早於96年10月18日已為登記，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登記，原告直至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則本件情形顯與一般面臨強制執行事後製造假債權參與分配之情形不同。再者，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更明白自承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業已於106年間失火滅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係於112年9月間補行製作一事在卷（見本院卷第97頁），並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615號民事判決以證明曾發生火災一情（見本院卷第175至182頁），亦與一般製造假債權者多半偽稱所提出者為原始文件有所不同。綜衡卷內事證，堪認被告抗辯應具相當可信度。參酌卷內事證，應足堪認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部分、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均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按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得優先受償之利息、遲延利息、一年或不及一年定期給付之違約金債權，以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為限，民法第861條規定甚明。按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應包括遲延利息在內，且不以登記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239號裁定要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約定利息云云。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觀諸卷附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堪認「利息（率）：無」、「遲延利息（率）：無」記載，並非當然可解釋為免除該利息之特約，至多僅表示無特別約定利率之意，原告遽以該等記載表示系爭抵押權未約定利息云云，並非可採。是以系爭分配表以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尚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等語。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為2,456,473元，係以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本金及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自99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4月23日之遲延利息，有系爭分配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24頁）。惟依民法第861條第2項規定，遲延利息應僅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得優先受償，是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利息或遲延利息，於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日前超過五年之利息，自無從優先受償。是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應僅能計算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計算式如附表2），超過部分之利息應予剔除。
　⒊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無庸剔除，業如前述。又因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第1項及修正前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4條規定，執行費係依執行債權徵收0.008，併案執行費29,520元既僅依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計費（計算式：3,690,000元×8％＝295,200元），自亦無庸剔除。
　㈤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既然存在，且僅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可優先受償，則可優先受償部分合計應為4,720,881元(本金3,690,000元＋利息1,030,881元＝4,720,881元）。從而，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部分，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就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含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至原告另請求應將前揭剔除部分改分配予原告，惟前揭金額剔除後，應如何重新分配，應由系爭執行事件參酌具體情事另行變更，原告該部分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8月19日製作之系爭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服公司製作之系爭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表1-1：
		建物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永國光路105號4樓

		四層：88.17

		全部

		李如英









附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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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2.55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8.56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255.19

		7/100

		李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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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6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羅聖博  

            覃治平  

被      告  郭儒鈞  





訴訟代理人  謝孟羽律師

被      告  李如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新臺幣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民國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包括併案執行費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有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訴之聲明一變更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6,146,473元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88頁）。揆諸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56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3年5月22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3年7月1日實行分配，原告於113年6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並於113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民事起訴狀、113年5月31日台灣金服公司函暨函附系爭分配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第17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全卷宗查閱屬實，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自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對被告李如英如系爭分配表次序7所示之債權原本及執行費債權，據以聲請本件強制執行及參與分配，然為原告所否認，認其等上開債權均不存在，是以，上開債權是否存在顯將影響原告得獲分配之金額，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本件起訴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5月22日作成系爭分配表，並原訂於113年7月l日實行分配，原告受有分配為9,400,900元。惟系爭分配表次序7之債權人即被告郭儒鈞分配金額6,146,473元，該債權之本金高達3,690,000元，除無約定利息外，且其所擔保之債權已於99年12月31日即屆清償期，迄今均未行使相關抵押權利。且被告郭儒鈞於96年10月18日為該抵押權之登記時，被告李如英即無法清償對原告之債務且有脫產疑義，業經原告聲請假扣押裁定，並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之登記，被告郭儒鈞之債權是否存在實有疑問，且涉有損害原告債權之嫌疑。

　㈡退步言之，縱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原告否認之），惟被告郭儒鈞與被告李如英間既未約定利息，則其利息債權自應剔除其所分配之利息債權改分配予原告。再退步言之，依民法第861條第1項規定，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剔除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確認該抵押權及所擔保之本金債權存在不存在等情。並聲明：㈠系爭執行事件囑託台灣金服公司以113年度板金職字第17號於113年5月22日製作之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全部改分配予原告；㈡確認被告郭儒鈞就被告李如英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96年10月18日，以臺北縣新店地政事務所店中登字第010010號收件所設定3,690,000元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郭儒鈞與訴外人郭儒釗為姐弟，被告李如英則為郭儒釗之配偶，因郭儒釗於94年5月19日成立傑訊全球通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傑訊公司），原告於傑訊公司成立之初授信予該公司80,000,000元，並由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為連帶保證人，然傑訊公司成立以來多次財務緊張，經郭儒釗與被告李如英商量後，遂由被告李如英出面向被告郭儒鈞借款週轉。被告郭儒鈞之配偶先於95年8月17日在其住所提供現金1,000,000元予被告李如英，被告郭儒鈞遂要求郭儒釗應以傑訊公司開立票面金額1,000,000元之支票作為擔保。95年8月至11月間，被告李如英再向被告郭儒鈞借款300,000元，雙方亦於被告郭儒鈞之住處以現金交付。然傑訊公司之營運狀況並未好轉，被告李如英復向被告郭儒鈞借款，被告郭儒鈞以標會標得之現金分別於95年11月20日借款1,159,200元、96年7月20日借款1,224,000元予被告李如英。於96年8月17日前，郭儒釗告知其先前提供予被告郭儒鈞作為擔保之支票會跳票，懇請被告郭儒鈞不要存入銀行，渠等會想辦法還款，惟於96年8月起，被告郭儒鈞屢次向郭儒釗、被告李如英催討借款均未果，因被告李如英無法償還債務之前4筆本金加總約3,683,200元之債務，且之間尚有一些小額借款，經協商後，雙方同意以3,690,000元作為借貸金額，並約定清償期99年12月31日（下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簽立借款契約書，約定以被告李如英提供其名下如附表1-1、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其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被告李如英遂於96年10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第二次序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登記予被告郭儒鈞（擔保債權金額為3,690,000元、清償日為99年12月31日），然於清償屆期後，被告郭儒鈞考量親情間之關係，且尚無急用，同時系爭不動產已遭原告聲請假扣押登記，故被告郭儒鈞未聲請強制執行。又被告郭儒鈞之住處於106年間失火，導致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均因此滅失。

　㈡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時，被告郭儒鈞經本院通知參與分配，然因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文件及借款契約書已滅失，被告郭儒鈞收到上開通知後，遂於112年9月間至被告李如英家中，由被告郭儒鈞補行製作借款契約書，並由被告郭儒鈞、李如英蓋章，後被告郭儒鈞以112年9月22日民事聲明參與分配狀並檢附該契約書向本院聲請參與分配，並於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補發他項權利證明書後，以113年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向本院民事執行處陳報他項權利證明書，並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又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甚明。至民法第861條第1項部分由法官卓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但異議人已依同一事由就有爭執之債權先行提起其他訴訟者，毋庸再行起訴，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實行分配，強制執行第39條、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且系爭分配表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6,146,473元（系爭分配表次序7）及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系爭分配表次序5）均應予剔除等情，固提出台灣金服公司函及函附系爭分配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民事聲明異議狀、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47頁），然該等證據尚無從逕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甚明。至被告郭儒鈞遲未行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衡以被告間具姻親關係，或有親情或資金需求緩急等其他考量，尚不能僅憑遲未行使系爭抵押權相關權利逕自證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

　㈢本件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等節，業經其提出戶籍謄本、公司登記查詢資料、被告李如英與原告銀行之貸款契約、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含附件資料）、他項權利證明書、被告李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7頁、第131至173頁、第183至222頁）。且就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及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發生之經過等節，被告李如英及被告郭儒鈞於本院審理時均始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287至291頁、第297至304頁）。又查系爭抵押權抵押權為普通抵押權，且於96年10月18日設定登記，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原告始查封登記一節，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再查原告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9月5日函通知抵押權人被告郭儒鈞，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一情，有前揭原告112年6月21日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9月5日函、被告郭儒鈞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狀在卷可稽。末查，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一情，亦有前揭被告李如英於原告銀行之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在卷可考。衡以系爭抵押權早於96年10月18日已為登記，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於96年10月26日為查封登記，原告直至於112年6月21日具狀聲請強制執行，被告李如英有持續向原告還款多年，則本件情形顯與一般面臨強制執行事後製造假債權參與分配之情形不同。再者，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更明白自承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業已於106年間失火滅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借款契約書係於112年9月間補行製作一事在卷（見本院卷第97頁），並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615號民事判決以證明曾發生火災一情（見本院卷第175至182頁），亦與一般製造假債權者多半偽稱所提出者為原始文件有所不同。綜衡卷內事證，堪認被告抗辯應具相當可信度。參酌卷內事證，應足堪認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存在。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不存在部分、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均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按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得優先受償之利息、遲延利息、一年或不及一年定期給付之違約金債權，以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為限，民法第861條規定甚明。按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應包括遲延利息在內，且不以登記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239號裁定要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並約定利息云云。被告抗辯：系爭抵押權登記雖記載「遲延利息（率）：無」僅是表示就利息之利率未另為特別約定，並非免除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法定利息之負擔。觀諸卷附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5至41頁），堪認「利息（率）：無」、「遲延利息（率）：無」記載，並非當然可解釋為免除該利息之特約，至多僅表示無特別約定利率之意，原告遽以該等記載表示系爭抵押權未約定利息云云，並非可採。是以系爭分配表以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尚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始聲明參與分配，縱認其就利息得受分配，亦僅以自參配分配日前5年及強制執行中所生之法定利息者為限，系爭分配表利息債權起算日係自99年12月31日，業已逾上揭規定範圍，就超過部分亦應予剔除等語。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為2,456,473元，係以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本金及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自99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4月23日之遲延利息，有系爭分配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24頁）。惟依民法第861條第2項規定，遲延利息應僅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五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得優先受償，是就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之利息或遲延利息，於被告郭儒鈞於112年9月22日聲明參與分配日前超過五年之利息，自無從優先受償。是以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其中利息部分應僅能計算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計算式如附表2），超過部分之利息應予剔除。

　⒊系爭分配表次序7受分配金額中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部分無庸剔除，業如前述。又因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第1項及修正前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4條規定，執行費係依執行債權徵收0.008，併案執行費29,520元既僅依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計費（計算式：3,690,000元×8％＝295,200元），自亦無庸剔除。

　㈤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系爭3,690,000元借款債權既然存在，且僅自107年9月22日至113年4月23日之利息即1,030,881元可優先受償，則可優先受償部分合計應為4,720,881元(本金3,690,000元＋利息1,030,881元＝4,720,881元）。從而，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部分，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就系爭分配表次序7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含系爭分配表次序5被告郭儒鈞部分之併案執行費29,520元），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至原告另請求應將前揭剔除部分改分配予原告，惟前揭金額剔除後，應如何重新分配，應由系爭執行事件參酌具體情事另行變更，原告該部分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請求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8月19日製作之系爭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服公司製作之系爭分配表中，就被告郭儒鈞之受分配金額（次序7）超過4,720,881元部分應予剔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郁君

附表1-1：

建物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永國光路105號4樓 四層：88.17 全部 李如英 



附表1-2：

土地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2.55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98.56 7/100 李如英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255.19 7/100 李如英 



附表2：

  



